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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
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二、取消议案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名称

提案编码

6.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参股公司信祥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根据实际情况，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同意在2024年

度股东大会中取消《关于向参股公司信祥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议案取消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三、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其他事项不变。现将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
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财务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关于向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议案1、2、5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3和6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4已经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议案2和6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和 5月 20日（上午 9:

00-12:00，下午14:00-15: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原件（如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则无需提

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2）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

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3、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董事会办公

室。

4、会议联系方式

（1）邮政编码：518040
（2）联系人：江疆、裴欣

（3）联系电话：0755-82589021
（4）指定传真：0755-82589099
5、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61”，投票简称为“农产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和 9:30-11:30，下午 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
年5月20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深

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

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本人（单位）没有对表决意见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行

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本人（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

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4年度财务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关于向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取消个别议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
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郑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2人，代表股份177,350,9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已

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59.13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76,888,8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97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0人，代表股份462,1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5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4人，代表股份 840,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28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78,4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26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0 人，代表股份 462,1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54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

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提案，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02,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8％；反对32,6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弃权 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582％；反对

32,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0％；弃权15,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7％。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298,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4％；反对35,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0％；弃权 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8,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67％；反对

35,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1％；弃权1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42％。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13,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9％；反对30,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3,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30％；反对

30,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67％；弃权 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3％。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08,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8％；反对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弃权 23,9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7,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006％；反对

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3％；弃权23,96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11％。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12,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5％；反对30,7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2,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597％；反对

30,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00％；弃权 7,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3％。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1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8％；反对31,6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3,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311％；反对

31,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71％；弃权 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9％。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07,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3％；反对34,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936％；反对

34,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01％；弃权 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3％。

本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316,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7％；反对28,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56％；反对

2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26％；弃权 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9％。

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报告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靳庆军先生、章顺文先生、陈燕燕女士及第五届独

立董事李斐先生、傅文波先生、丁明明女士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全文已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雍、杨康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122 证券简称：四方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说明会召开情况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3:00-
14: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事项进行交流与沟通。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德志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海明先生、财务总监龚倩莹

女士和独立董事张玉娟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征集问题的回复情况

在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公司向投资者征集业绩说明会相关问题，截至问题征集结束，

公司未收到相关问题。

三、说明会现场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具体情况如下：

(一) 请问董事长，公司2024年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亏损主要是受重庆市房地产行业持续下滑

影响，重庆市商品混凝土产品需求继续萎缩、价格持续下降，导致公司产品销量、收入下降，进

而影响利润水平；同时，在行业下行阶段，公司应收账款和商誉计提了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准

备，对利润产生了负面影响。具体详情请您参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关于“经营与讨论”

部分的相关内容。谢谢！

(二) 请问董事会秘书，2025年混凝土价格怎么样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重庆市造价信息网数据显示，2025年3月C30规格的商品混

凝土含税指导价为305元/立方米，较2月下降5元/立方米。谢谢！

(三) 请问董事长，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多少，近期为什么很多董事减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4.12亿元。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股份

是基于其个人资金需求作出的自主决策，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

(四) 请问董事长，公司当前应收账款规模较大，有部分通过以房产抵偿货款的方式收回，

公司未来主要收回货款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所处行业一直以来均存在以资产抵付货款的情形，公司会

根据市场情况、客户信用状况、货款支付方式、项目具体情况以及应收账款账期等因素与客户

协商，以确保货款的及时回收，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谢谢！

(五) 请问公司业绩下降，接下来如何稳定业绩增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现阶段仍然是专注于商品混凝土的主营业务，力争持续提

升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内部继续落实降本增效措施，保持企业稳定发展。此外，公司在保证

主营业务竞争力提升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及国家相关发展政策，积极探索转型升级

之路，培育公司未来的可持续盈利能力。谢谢！

(六) 请问公司现金流情况如何，回款压力大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行业发展低谷期，企业收款存在一定的收款压力，公司将与客

户积极沟通及时收回货款，同时通过诉讼等多种方式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截至目前，公司

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情况良好。谢谢！

(七) 请问董事长，公司今年有考虑转型吗，现在有关注其他业务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年，公司将在保证主营业务竞争力提升的情况下，根据公司

发展情况及国家相关发展政策，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之路，寻求适合公司操作、具有广阔发展空

间、与公司经营理念相契合的行业，探索外延式增长道路，确保企业具备长期盈利能力，实现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确定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亦未明确转型发展方向

和相关标的，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谢谢！

(八) 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4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85.89万元，具体详情请您关注公司《2025年一季度报告》。谢谢！

(九) 请问董事长，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将如何使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现阶段，基于对公司所在行业的综合判断，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主要是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未来，公司仍将密切关注募投项目所

在行业情况，审慎投入募集资金。谢谢！

(十) 请问公司是否有采取措施去稳定股价，近期是否会有回购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4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德志、张理兰基于看好公

司发展前景，同时履行首次发行股票的相关承诺，增持公司股票145.91万股。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制定股票回购计划。谢谢！

(十一) 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现阶段仍以商品混凝土为主营业务，我们将加大营销整合，

扩大在重庆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进行产业链整合降本增效，提升营业能力；另外积极寻求转

型机遇，推动外延式增长。谢谢！

(十二) 请问公司股票的发行价42.88元如何制定的，与现在价格差距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是按照市场化询价后谨慎确定

的，具体发行情况请关注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的相关

内容。

股价的波动受经济环境、政策、市场因素、投资者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管理层将

会一如既往的全力经营好公司主营业务，同时寻求转型升级机遇，积极开辟公司第二赛道，培

育公司未来的可持续盈利能力，使投资者能够从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中取得合理回报。谢

谢！

(十三) 高管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业的业绩表现？

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建筑建材板块受房地产和基建萎缩影响，普遍承压，行业处

于缩量下行通道当中。行业各个主要企业都在纷纷通过整合供应链，引进数智化生产，加大

营销力度，扩大服务范围等方式抢占市场，呈现业绩往头部集中的现象。谢谢。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同时，也可以在上证e互动平台的“上市公司发布”栏目查阅公司汇总发布

的关于本次说明会的相关记录。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

注、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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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5月20日14:00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3）。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

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

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
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

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26
层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

赵恕昆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5人，代表股份820,085,51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6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98,021,9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5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3人，代表股份 122,063,
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4人，代表股份 122,083,
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9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

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3人，代表股份

122,063,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83％。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1.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446,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1％；

反对 501,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13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444,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769％；反对 501,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04％；弃权1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349,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2％；

反对 591,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1％；弃权 14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347,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970％；反对 591,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1％；弃权1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428,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9％；

反对 504,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弃权 15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426,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616％；反对 504,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30％；弃权1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4％。

提案4.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3,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2％；

反对 829,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1％；弃权 15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101,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1952％；反对 829,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94％；弃权1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4％。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435,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8％；

反对 502,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3％；弃权 14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9％。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43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679％；反对 502,5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6％；弃权14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提案6.00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648,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7％；

反对422,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弃权1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64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422％；反对 422,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提案7.00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442,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6％；

反对 511,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4％；弃权 13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44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733％；反对 511,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9％；弃权1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9％。

提案8.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555,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4％；

反对484,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弃权4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55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662％；反对 484,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7％；弃权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提案9.00 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8,924,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

反对1,01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弃权145,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0,92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0493％；反对 1,01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5％；弃权14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

提案10.00 关于公司追认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并新增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16,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8％；

反对 824,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弃权 144,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表决通

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1,114,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2063％；反对 824,4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53％；弃权1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秀淼、钱妍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钢国际工

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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